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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盛世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

2025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审计委员会基本情况

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由李洪斌(独立董事)、潘剑飞(独立董事)

和谢镐泽(职工董事)组成，主任由具有专业会计资格的李洪斌担任。

二、审计委员会会议召开情况

2025年度，审计委员会共召开1次会议，全体委员均通过线上或线下出席。

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》的规定，

审议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、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、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等议

案内容。

三、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

（1）承接原监事会职能，完善公司治理架构

根据2025年7月1日起实施的《公司法》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

《关于新<公司法>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

的相关规定，2025年9月16日，深圳市盛世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次召开

临时股东会会议，正式撤销监事会，由董事会中的审计委员会行使《公司法》规

定的监事会的职权。2025年11月18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，补选公司董事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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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委员会委员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张晋先生将不再担任审计委员会委员，

由职工董事谢镐泽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委员。审计委员会已全面承接并行使《公

司法》规定的监事会职权，进一步完善由公司股东会、董事会、审计委员会和高

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权责明确、制衡有效的现代化治理架构，有效保障公司治理的

规范化运行。

（2）审阅财务报告，保障财务信息披露质量

2025年度，审计委员会充分发挥专业监督职能，对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、

财务会计报告、定期报告等财务信息文件进行逐一审阅核查，重点审核财务报表

编制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监管要求，确保财务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

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。

（3）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机构工作

报告期内，审计委员会对公司聘任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

以下简称“容诚所”）的执业质量、独立性及专业胜任能力进行了持续审查 和

评估，确认其严格遵循审计准则开展工作。

（4）沟通与协调，强化内控体系建设

与公司管理层、财务部门、内审部门及外部审计机构保持沟通，了解公司财

务状况和经营情况。持续监督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、修订与执行落地情况。

四、总体评价

2025年度，公司审计委员会严格恪守相关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则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秉持独立、客观、审慎、公正的履职原则，通过有效承接监事会职权、

财务信息审阅、内外部审计监督及审核关键治理事项等工作，勤勉履行各项监督

与审查职能，切实维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，有效保障公司财务信息质

量、内部控制有效性及治理规范运作。

2026 年度，审计委员会将继续严格遵循监管要求与履职准则，不断提升履

职效能，持续提升公司规范治理水平，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，助

力公司持续健康、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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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盛世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

2026年 4月 10日


